
第 2428號公告 地政總署

刪除街道名稱

現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 132章 )第 111C條及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 )第 
46(c)條公布，於 1981年 12月 11日第 3682號政府公告所刊載位於九龍九龍城區的貨運道，其
名稱由即日起停止採用。

2017年 4月 21日 地政總署署長 
 (梁建華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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